办理申请国外发明专利资助表格及注意事项
1、国外发明专利补助费用清单表格应按实际支付费用的时间顺序填写；国外发明专利名称需用英文（外文）填写。
    2、国外费用名称,请分别写明申请费、实审费、翻译费、代理费等费用名称。

3、如每次支付国外费用中含有多种费用，请在费用名称一栏中分别注明各种费用的金额，并在“附件”栏内标明票据页码等（如，1-1、1-2，2-1、）。    
4、票据号码须填写国外代理机构的税务票据号码。

    5、外汇金额是指支付国外费用时，根据当时的外汇牌价，人民币折合成外汇的金额。

6、国外发明专利补助费用清单由国内代理机构填写，加盖公章。

7、提交汇款票据：申请人（专利权人）汇款至国内专利代理机构的凭证，国内外代理机构提供的票据（含境外汇款申请书、国内银行凭证、国外中介机构出据的INVOICE票据）；每笔汇款单据仅限于同一专利的汇款名称及事项；国内银行凭证应注明申请人名称和款项内容。

8、申请人（专利权人）属法人的，则提交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、专利权人委托证明等资料；申请人（专利权人）属自然人，则提交有效身份证复印件。同时，申请人栏填写的内容，应与票据及汇款凭证上的申请单位或个人相一致。

9、申请人（专利权人）所提交的所有票据都应当清晰完整（复印件字迹不能模糊，境外汇款申请书的交易附言应注明具体的款项名称、专利申请号与之相关联）。

10、属于共同合作完成的发明专利，或申请人（专利权人）与交纳费用单位及个人不一致时，要解释清楚该专利权归属事项，并承诺资助费用归谁享有。

附表2：

浙江省国外发明专利补助申请表
	申请人

（盖章）
	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国内发明专利项目名称
	
	专利号
	


	国外发明专利项目名称
	
	专利号
	

	专利项目概况



	申请补助金额
	
	核定补助金额
	

	市、县知识产权（专利）部门审核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省知识产权局审核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注：此表一式两份

国外发明专利补助费用清单
国外发明专利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国外发明专利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国内代理机构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国外代理机构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一、国内代理费：           元，票据附件：             
二、国外费用：

	序号
	支付时间
	费用名称
	金额(人民币)
	外汇金额
	票据号码
	附件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合   计
	
	
	
	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（盖章）

注：此表一式两份
